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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安德利 

股票代码：60303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

542室 

通讯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

厦542室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表决权委托，可支配表决权股份数量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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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协议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在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利”）中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

在安德利拥有的权益。 

四、本次交易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

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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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安德利、上市公司 指 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荣新基金、信息披

露义务人 
指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荣耀资本 指 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金通智汇 指 
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金通智汇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指 荣新基金和秦大乾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本次交易、本次权

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表决权委托协议接受秦大乾持有的

上市公司 10,785,6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63%）对应的投票表决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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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荣新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8-08-02 

出资总额 43,1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2RY4PF3X 

合伙期限 2018-08-02 至 2025-08-02 

注册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

厦 54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通讯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

厦 542 室 

联系方式 0551-6515652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荣新基金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合伙人类型 

1 
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100 0.23% 普通合伙人 

2 王德林 500 1.16% 有限合伙人 

3 侯云 500 1.16% 有限合伙人 

4 安徽新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 1.16% 有限合伙人 

5 
石河子市隆华汇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00 3.48% 有限合伙人 

6 秦大乾 2,000 4.64% 有限合伙人 

7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8,000 18.56% 有限合伙人 

8 
宁波九格山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00 23.20% 有限合伙人 

9 佰仟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00 23.20%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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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宁波钰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000 23.2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43,100 100.00%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荣新基金的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荣耀资本王德林 侯云新华投资
石河子隆
华汇

秦大乾 华芳集团
佰仟亿公

司
九格山田 宁波钰健

0.23%

GP

1.16%

LP

1.16%

LP

1.16%

LP
3.48%

LP

4.64%

LP

18.56%

LP

23.20%

LP

23.20%

LP

23.20%

LP

金通智汇 张博

王文娟苏州镓盛

袁永刚

95% 5%

80% 20%

96.5%

3.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荣新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荣耀资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04-14 

法定代表人 李国兵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05851084N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14-04-14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

资。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粤海街道南区综合服务楼四楼 415 

2、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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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袁永刚和王文娟夫妇。 

袁永刚先生，1979 年 10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1998

年 10 月起历任东山钣金市场部部长、副经理、副董事长。现任苏州东山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目前兼任苏州袁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雷

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苏州腾冉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苏州东

山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东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多尼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复珊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深圳东山精密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苏州东魁照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东莞东山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Dragon Electronix Holdings Inc 董事，苏州市永创金属科技有限

公司监事，MFLEX UK Limited 董事会主席，MFLEX Korea, Ltd 董事会主席，

Multi-Fineline Electronix, Inc董事，M-Flex Cayman Islands, Inc董事，Multi-Fineline 

Electronix Singapore Pte. Ltd 董事，Multi-Fineline Electronix Malaysia SdnBhd 董事，

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成都维顺柔性电路板有限公司董事，安徽蓝盾光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Brave Pione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执行董事，香港东山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东扬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政协苏州市第十三届委

员会委员，苏州新一代企业家商会常务副会长等。 

王文娟，女，1982 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现任苏州镓

盛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榕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苏州市依威太阳能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常州国依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苏州国依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苏州东扬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等。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于 2018 年 8 月 2 日，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设立不满三年，其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万元） 41,675.48 3,102.60 

负债总额（万元） 1,088.36 - 

净资产（万元） 40,587.12 3,102.60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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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万元） - - 

净利润（万元） -265.48 2.60 

净资产收益率 -0.65% 0.08% 

 

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荣耀资本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主要业

务为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其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万元） 800.80  544.00 582.61 

负债总额（万元） 116.81  24.09 30.40 

净资产（万元） 683.99  519.91 552.22 

资产负债率 14.59% 4.43% 5.22%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收入（万元） 396.92  - 103.77 

净利润（万元） 164.08  -32.31 7.19 

净资产收益率 23.99% -6.21% 1.3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袁永刚、王文娟夫妇

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与实际控制人之

间的关系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业务 

1 金通智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企业 
5,000.00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

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

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

融资的相关服务 

2 
安徽金通智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 

5,000.00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3 
安徽金通智汇新能源汽车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 

1,617.00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4 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 袁永刚夫妇共同 161,617.00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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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基金 

咨询 

5 金通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企业 
7,500.00 

企业投资管理；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商务咨询；财务

管理 

6 
安徽智益隆华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企业 
70,670.00 

企业投资管理，企业投资咨

询，股权投资，商务咨询 

7 
安徽金通安益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 

4,637.50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

股权投资 

8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基金 

42,025.00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

咨询 

9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基金 

116,337.50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

管理及投资咨询 

10 
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 

1,000.00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股权投资 

11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基金 

43,100.00 股权投资 

12 
宁波隆华汇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 

1,000.00 
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

服务 

13 
宁波正通博源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基金 

31,000.00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14 
上海隆华汇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基金 

45,000.00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 

15 
安徽高新投新材料产业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基金 

200,000.00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

咨询 

16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002384.SZ） 

袁永刚及其父亲

袁富根、兄弟袁

永峰三人共同控

制的企业 

170,986.73 

印刷电路板、LED 电子器件

和通信设备研发、生产、销

售 



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0 / 37 

17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300862.SZ）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企业 
13,186.99

1
 

高端分析测量仪器制造、软

件开发、系统集成及工程、

运维服务、数据服务和军工

雷达部件的生产 

18 
苏州普耀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袁永刚控制的企

业 
6,565.00 

有色金属复合材料、非危险

性化工产品的研发、销售 

19 
苏州东扬投资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袁永刚、袁永峰

（袁永刚之兄

弟）共同控制的

企业 

13,000.00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企业

资产投资管理、国内贸易 

20 
苏州镓盛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袁永刚夫妇共同

控制的企业 
10,000.00 

非证券股权投资；企业管理

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到处罚、涉及诉讼和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身份证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居留权 

李国兵 
执行事务合伙

人委派代表 
中国 宁波 342601198312******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袁永刚持有上市公司苏州

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002384）11.83%的股份，持有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

                                                   
1蓝盾光电 2020 年 8 月 17 日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在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131,869,93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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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300174）8.17%的股份，持有苏州帝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3412）

6.32%的股份，持有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300862）23.94%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王文娟不存在持有境内、

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 5%以上

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股份的情况。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情况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至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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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上市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通过委托协

议方式获得秦大乾持有的上市公司 10,785,6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63%）对应的投票表决权，进一步增加了对上市公司表决权份额，加大了对上

市公司的控制力度，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袁永刚、王文娟夫妇作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管理着多支政府引导产业

基金，本次权益变动旨在进一步发挥基金管理人团队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丰富投

资经验和产业整合经验，全面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促

进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二、本次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作价依据 

本次权益变动是通过表决权委托的形式完成，不涉及股份转让，所以不涉及

转让作价。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上市公司

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或处

置安德利股份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2020 年 9 月 15 日，荣新基金与秦大乾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秦大乾将

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0,785,6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63%，以下简称

“委托股份”）对应的投票表决权委托给荣新基金行使，荣新基金同意接受秦大

乾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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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及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 14,380,800 股股份及其对

应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4%。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新增取得秦大

乾持有的上市公司 10,785,6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63%）对应的投票

表决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拥有表决

权的股份

数量 

拥有表决

权的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拥有表决

权的股份

数量 

拥有表决

权的股份

比例 

荣新基金 14,380,800 12.84% 14,380,800 12.84% 14,380,800 12.84% 25,166,400 22.47%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表决权委托协议主要内容 

2020 年 9 月 15 日，荣新基金与秦大乾先生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委托方）：秦大乾 

乙方（受托方）：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表决权委托 

（1）甲方将其持有的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10,785,6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63%）对应的投票表决权委托给乙方

行使，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 

（2）在委托期间内，甲方不得再就委托股份行使表决权，不得委托除乙方

之外的其他方行使委托股份的表决权；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向其他方转

让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或将委托股份再行转委托给其他方行使（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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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予其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除外）。 

3、委托期限 

（1）本协议项下委托期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不再持有委托股份

或乙方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超过甲方持股比例的 5%以上或双方一致同意终

止本协议委托事项之日（以前述事项较早发生者的为准）止。若甲方在委托期间

内减持其所持有的委托股份，则乙方应行使剩余委托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若甲

方所持委托股份因转增、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则增加的该部分股份的表决权也

随之委托给乙方行使。 

（2）若发生以下情形，在书面通知乙方后，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项

下投票权委托： 

①乙方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机关

相关规定，不正当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的； 

②乙方发生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的。 

4、表决权委托的范围 

（1）乙方应按照其独立判断，依据乙方自身意愿自行行使委托股份所对应

的表决权，无需甲方另行同意，甲方对乙方就委托股份行使投票表决权的投票事

项结果均予以认可并同意。乙方根据本协议就委托股份行使表决权时，如需甲方

出具委托授权书、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或进行其他类似配合工作的，甲方应于收到

乙方书面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工作。 

（2）在委托期间内，委托股份的所有权及除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仍

归甲方所有；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的章程规定，甲方作为委托

股份的所有权人需履行的信息披露等义务，则仍由甲方承担并履行。 

（3）乙方除按照本协议约定行使委托股份表决权外，不得以甲方名义行事。

委托股份与属于乙方所有的财产（包括乙方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相区别，

不得归入乙方所有的财产或者成为乙方所有的财产的一部分。 

（4）就本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双方不收取对方任何费用。委托期间内，

上市公司所有经营收益或损失均由上市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及公

司章程的约定享有或承担，乙方无需就上市公司的经营损失向甲方承担任何责任。 

5、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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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何一方未能依约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应赔偿因违约方违

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和其他为主张权利支出

的合理费用），并消除因此造成的不良影响。 

（2）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

均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权利受限及其他安排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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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秦大乾将其持有的安德利 10,785,6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9.63%）对应的投票表决权委托给荣新基金行使。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现金交易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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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 

若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需

要进行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调整并明确提出有关计划或建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

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资产

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组计划。若今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明确提出有关计划或建议，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无其他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管理

层进行调整的具体安排，公司经营管理由原有的经营团队进行经营，不会对公司

主营业务和经营管理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计划。若今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明确提出有关计划或建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

变动的计划。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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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计划。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

重大影响的计划。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

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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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

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保持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

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任职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与关联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3）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不得超越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2、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

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产品采购和产品销售

系统。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其资产全部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

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3）保证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

金、资产；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

保。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其关联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其关联企业兼职。 

（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不违法干预上市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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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调度。 

4、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

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

职权。 

5、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

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保证承诺人及关联企业避免与上市公司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4）承诺人及关联企业在与上市公司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交易，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百货零售业务，以自营百货零

售为主。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

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主动寻求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为避免与上

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截至本函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未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控制与上市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企业。 

2、在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不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

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避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4、在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保持实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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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机会，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会

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无法取得上述业务

机会，上市公司有权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方式加以解决。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

易。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将会严格遵守有关上市公司监

管法规，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如与上市公司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

避免的关联交易时，将严格按照市场公允公平原则，在履行上市公司有关关联交

易内部决策的基础上，保证以规范公平的方式进行交易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从

制度上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

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企业及本企业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企业、经济组织（不包括上市

公司控制的企业，以下统称“附属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履行股东的义务，保持上市公司在资产、财务、人员、

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2、本企业承诺不利用股东的地位促使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侵犯

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3、本企业或附属公司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对于不可

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本企业或附属公司自身将促使所控制的主体在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

件，并善意、严格地履行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项关联交易协议； 

4、本企业或附属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以及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5、本企业或附属公司将确保不通过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谋求超出上

述规定以外的特殊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

用关联交易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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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违反上述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就

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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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超

过 3,000 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交易的

情形。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发生

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以上的交易行为。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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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

露义务人未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自查，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

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以及直系亲属不存在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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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荣新基金成立于 2018 年 8 月 2 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不足三年。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的财务资料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521,850.81  25,989.26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521,850.81  1,025,989.26 

长期股权投资 415,232,935.00  30,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5,232,935.00  30,000,000.00 

资产总计 416,754,785.81  31,025,989.26 

其他应付款 10,883,561.64 - 

流动负债 10,883,561.64 - 

负债总计 10,883,561.64 - 

实收资本 408,500,000.00  31,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2,628,775.83  25,989.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5,871,224.17  31,025,989.26 

注：2018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9 年经上海银沪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一、营业收入  - - 

减：营业成本 1,761,894.97  - 

财务费用 892,870.12  -25,989.26 

二、营业利润 -2,654,765.09  25,989.26 

三、利润总额 -2,654,765.09  25,989.26 

四、净利润 -2,654,765.09  25,989.26 

注：2018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9 年经上海银沪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财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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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荣耀资本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根据近

三年经上海银沪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其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分别如下：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57,092.33  49,403.37 1,083,388.66 

交易性金融资产 6,000,000.00  4,300,000.00 4,562,767.10 

短期投资 -  - - 

其他应收款 921,430.34  14,902.00 14,902.00 

存货 -  - - 

流动资产合计： 6,978,522.67  4,364,305.37 5,661,057.76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00.00  1,000,000.00 - 

固定资产 29,436.41  75,658.35 165,091.5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29,436.41  1,075,658.35 165,091.59 

资产总计 8,007,959.08  5,439,963.72 5,826,149.35 

应付职工薪酬 103,451.35  234,729.36 235,728.38 

应交税费 64,487.96  6,034.15 68,082.71 

其他应付款 1,000,144.00  144.00 144.00 

流动负债合计 1,168,083.31  240,907.51 303,955.09 

负债合计 1,168,083.31  240,907.51 303,955.09 

实收资本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盈余公积 471,333.91  471,333.91 471,333.91 

未分配利润 1,368,541.86  -272,277.70 50,860.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839,875.77  5,199,056.21 5,522,194.26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一、营业收入 3,969,167.89  - 1,037,677.85 

减：营业成本   - - 

税金及附加 22,144.43  9,895.76 - 

管理费用 2,450,950.40  1,078,509.58 1,169,429.80 

财务费用 -147,348.33  -766,604.00 -201,046.22 

加：投资收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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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利润 1,643,421.39  -321,801.34 69,294.27 

加：营业外收入 612.05  - 2,707.90 

减：营业外支出 68.94  1,336.71 121.80 

三、利润总额 1,643,964.50  -323,138.05 71,880.37 

减：所得税费用 3,144.94  - - 

四、净利润 1,640,819.56  -323,138.05 71,880.37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3,375,947.47   -   1,099,942.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   -   6,458.7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3,375,947.47   -   1,106,400.7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1,283,592.63   856,549.70   511,062.8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2,016.92   71,944.32   7,813.9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15,820.34   138,366.89   865,016.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1,661,429.89   1,066,860.91   1,383,89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额 
1,714,517.58   -1,066,860.91   -277,492.8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262,767.10   1,064,405.7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   770,108.52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   1,032,875.62   1,064,405.7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6,828.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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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支付的现金 1,700,000.00   1,000,000.00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1,706,828.62   1,000,000.00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06,828.62   32,875.62   1,064,405.7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  -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7,688.96   -1,033,985.29   786,912.8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49,403.37   1,083,388.66   296,475.7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57,092.33   49,403.37   1,083,3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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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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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决策文件； 

4、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表决权委托协

议》； 

5、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二十四

个月内相关交易的说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7、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前 6 个月内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8、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承诺： 

8-1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函 

8-2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8-3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9、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0、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11、财务顾问意见。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以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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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国兵 

 

 

签署日期：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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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崔 浩                     杨 柳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 

周 杰 

 

 

 

 

 

 

 

 

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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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

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国兵 

 

签署日期：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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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

称 

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文明

中路 1 号 

股票简称 安德利 股票代码 603031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E1

栋基金大厦 542 室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否✓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

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

股东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

持股 5%以上 

是□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

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注：本次权益变动是表决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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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

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4,380,800 股 

 

持股比例：12.84% 

本次发生拥

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数

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的表决权 

变动数量：10,785,600 股 

变动比例：+9.63% 

与上市公司

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

交易 

是□否✓ 

与上市公司

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 

是□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

持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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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

务人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否✓ 

是否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

形 

是□否✓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否□ 

是否已充分

披露资金来

源 

是✓否□ 

是否披露后

续计划 
是✓否□ 

是否聘请财

务顾问 
是✓否□ 

本次权益变

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

准进展情况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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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

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 

                           李国兵 

 

签署日期：  2020年9月16日 

 


